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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专业补充认证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专业办学行为，在教育部教育质

量评估中心的领导下，在《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指南（2023版）》

的框架下，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作委

员会”）制定本办法，指导开展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专业的补充认证（以

下简称“认证”）工作。 

一、 认证范围 

完成新一轮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且处于认证有效期内的学校所开

办的麻醉学、医学影像学、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放射医学、儿科

学等临床医学类专业可自愿提出申请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认证旨在判

定上述专业是否达到《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以

下简称“《标准》”）的基本要求，其专业特色部分不包含在认证的

范围内。 

二、 认证流程 

对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专业进行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流程包括认

证申请、认证考察、认证报告、认证结论、持续改进等五个环节。 

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专业补充认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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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证申请 

学校自查是否达到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临床二级学科专业准入指

标（详见附件）的要求，达标即可向秘书处提交认证专业的申请及相

关材料。 

学校可于 6年认证有效期内提交进展报告或综合报告时，或 4年

认证延长有效期内提交进展报告时，向工作委员会提交认证申请及相

关材料。 

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对学校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给出认证申请结

果。认证申请结果分为两类：“同意认证”和“持续建设”。对于申

请结果为“同意认证”的专业，进入后续认证流程；对于申请结果为

“持续建设”的专业，暂不进行补充认证，学校展开持续建设。建设

期通常不少于 2年，经建设后，可重新提交补充认证申请。 

（二） 认证考察 

工作委员会将视情况安排线上或现场考察。工作委员会至少提前

3 个月与拟接受认证的学校协商考察的时间。工作委员会至少提前 1

个月组建认证专家组，通常由 4-5人组成，现场考察时间一般为 2-3

天。考察期间，专家组依据《标准》，参照学校教学质量状态数据、

补充认证申请材料，对学校申请接受认证专业的办学展开考察，判断

其是否达到《标准》的要求，分析优势，发现不足，提出改进建议。 

（三） 认证报告 

考察结束后，认证专家组依据《标准》、参考学校材料及考察发

现，撰写认证报告。认证专家组需在认证考察后 1个月内完成认证报

告。在认证报告被正式提交工作委员会审议前，需要征求学校关于事

实性内容的意见。认证报告经工作委员会审议后反馈至学校。 

学校如对专家组反馈的认证报告中事实性内容存有异议，可提出

实证材料并与专家组讨论协商。如双方协商不能达成共识，学校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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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认证报告的 5个工作日内，可向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书面复核申

请。 

（四） 认证结论 

考察结束时，认证专家组根据学校材料和考察情况，对学校申请

认证专业的教育教学是否达到《标准》的要求做出认证结论建议，认

证结论经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确定。 

认证结论分为通过认证和不予认证。工作委员会将认证结论报教

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并联合公示，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更新后

的认证结论经公示后，向社会公布认证结论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认证

学校。 

通过认证：学校申请认证专业教育教学达到《标准》的基本要求，

有效期不超过原认证有效期。 

不予认证：学校申请认证专业教育教学未达到《标准》的基本要

求。学校须依据专家组认证报告和建议进行改进，整改后方可再次提

出认证申请。整改期限不少于 2年。 

（五） 持续改进 

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专业通过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后，专业相关认证

工作纳入学校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整体工作中，需针对认证报告中的反

馈建议积极进行改进。在认证有效期内，专业不再单独提交认证延长

期限申请或者报告。学校连同原认证专业一起，整体向工作委员会秘

书处提交延长期限或者重新认证的申请、进展报告、综合报告等。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 

2023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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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专业准入指标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专业准入指标 

1.学校临床医学专业达到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准入指标。 

2.本学科以外的临床阶段教学应在承担过临床医学专业全程临

床教学任务的医院完成。 

3.学校临床医学专业近三年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须连

续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4.开设的本学科专业课程总门数不超过 10 门，且课程内容为本

学科人才培养内容。 

5.开设的本学科专业课程学时总数不超过专业课程总学时数的

10%。 

6.毕业实习不少于 48 周，其中安排在内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的实习时间不少于 32周。 

 

 

 

 

 

 

 

 

 

 

 

 

 


